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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開意見，調整本院所屬部會中部辦公室之作法，包括︰1.由

本院統籌成立考銓處；2.由部會各自納編為內部一級單位；3.由部會各自

納編為內部二級單位；4.裁撤－－鼓勵人員退休、退(離)職、協助調職、資

遣等方式。

　　若就上述意見以維持常設化但予改制(含前三種建議意見)及裁撤作

二分法之分析，前者︰(1)就業務考量而言，銓敘部最有需要，保訓會次

之，考選部則無甚需要；(2)就員工權益照顧考量而言，三辦公室之員工

既有權益及生活型態均能獲得適當維持；(3)就本院立場而言，可兼顧政

府整體政策需要及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職掌。後者︰(1)就業務考量而言，

銓敘部及保訓會至多回到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之狀態，但應仍有

承受業務之能力，考選部則無影響；(2)就員工權益考量而言，退休、退

(離)職部分，權益將會獲得適當之補償；調職部分，法定權益影響不大，

但原有生活型態會受到影響，甚至無法適應；(3)就本院立場而言，如行

政院所屬部會未先實施，會突顯出本院激烈的行事風格。

　　次就維持常設化但予改制之各種可能選項作細部分析如下︰

(一)改制成立考銓處︰

　　由院統籌成立具獨立機關性質之考銓處，此有本院組織法第十六條

之依據，其利弊得失，根據本院研議成立所屬部會中部辦公室時銓敘部

所提分析論點，利(可行)之理由包括︰(1)可適度解決省人事處員工安置

問題；(2)貫徹顧客導向原則；(3)有利均衡發展；弊(不可行)之理由包

括︰(1)立法困難；(2)業務職掌與需求不符；(3)與政府再造精神不符。最

後之結論是不可行。

　　而本案如仍將成立考銓處成為一選項，其可行性仍低，主要是因為

牽動二部一會之權責調整過大，不僅要進行考銓處組織條例之修正，且

還要修正本院組織法及部會組織法，以界定釐清權責。按有關本院職掌，

實際係由二部二會進行政策擬議及執行，如由本院統籌成立地位與二部

二會相當之考銓處，辦理部分考選、銓敘、保障、訓練等人事業務，勢必

要對相關部會之權限進行切割調整，其涉及層面已非僅限於修正考銓處

組織條例為己足，而是要同時修正二部一會之組織法，以劃清權責。

　　如退而求其次由院成立考銓處或其他名稱之不具獨立機關性質內部



單位，則要修正本院組織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牽動層面較成立具有獨立

機關地位之考銓處小，但卻不符一般之行政體制運作原則，會造成行政

監督體系之紊亂。按隸屬於院之內部單位，於執行業務上需受部會之監督

致考銓處產生多元隸屬關係，當院與部會意見不一致時，將會消耗甚多

成本在協調溝通等作為上，不利於行政業務之推動。

　　另就實務面考量，以往本院要求行政院增加預算名額常感困難重重，

更遑論此時值政府擬實施再造時成立獨立機關或內部單位。

(二)由部會各自納編為內部一級單位

　　此項方式，主要涉及部會組織法之修正，困難度較成立考銓處低。尤

以此項作法如為參照行政院所屬部會方式處理，則來自立法部門或行政

院相關機關之阻力必較小。

(三)由部會各自納編為內部二級單位

　　此項實施方式，若部會現有員額加上中部辦公室員額總數超過法定

編制員額，仍涉及部會組織法修正之問題，困難度同納編為內部之一級

單位；若加總員額數在編制員額之內，則只要修正處務規程，本院即可

自主決定。保訓會所提改制為內部二級單位之建議，因其納編後會超過法

定編制員額，故仍要修正該會之組織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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